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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越中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近，两国人民享有上千年的

经贸往来。越南与中国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两国在进行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都非常强调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合同法是

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之一，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两国的合同

法也需要不断健全。互相了解越南与中国合同法并且进行两国的合

同法之比较研究对两国的经贸往来和法律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

文除了介绍文章的背景还对两国合同法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与比

较，除外还对两国合同法互相借鉴并对法律完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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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puts forward proposal on how to study the legal progres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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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中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近，两国人民享有上千年的经贸往

来。在两国共产党执政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更上一

层楼，并有了实质的转变。进入二十一世纪，两国关系被注入新的

活力。两国高层领导提出“睦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

未来”的 16 字方针和“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四

好精神。近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友好合作的深化发展阶段。

在政治方面，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在经济方面，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越 2015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958 亿美元，

较 2014 年增加了 14.6%，中国连续 12 年成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国① 。根据有关部门预测，“越南在 2016 年有望超越马来西亚，

成为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并提前完成两国领导人制定的

2017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② 。

越南与中国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方面都是受大陆法系

的影响。在合同法方面，两国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越南的合同法

律设立在于民法典、商法的单行法律。民法典规定合同的基本原

则，民事合同种类。商事合同在贸易法与单行法有所规范特殊规

定。中国因为采取民商合一，至今还没有颁布民法典而只采取颁布

民法通则和统一的合同法。越南与中国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建设市

①  “越南有望成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下载：http://finance.ifeng.com/
a/20160315/14269451_0.shtml

② 中国驻越南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胡锁锦回答记者的拜访，下载：http://finan 
ce.ifeng.com/a/20160315/1426945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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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两国在进行执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都是非常强调不断完

善市场经济。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之一，所以随着市场经

济的完善，两国的合同法也需要不断健全。互相了解越南与中国合

同法并且进行两国的合同法之比较研究对两国的经贸往来和法律完

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越南与中国合同法的立法模式

越南与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法律方面，在较

长时间两国都受前苏联的法律影响，特别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

尽管如此，在合同法方面，两国合同法的立法模式各有“特色”。

（一）越南合同法的模式选择

意识到合同法对市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越南一开始进行经济

体制革新于 1986 年就注意到颁布有关合同法律、法规。1989 年和

1991 年“经济合同法令”和“民事合同法令”予以通过并生效。

两法令分别调整经济合同和民事合同。此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在

具体的某个领域或行业还受特别法的支配及其政府制定的一些法 
规① 。1995 年，民法典得以通过，该法典于第三编“民事债务和民

事合同”规定了包括合同在内的债务的一般内容和各种通用民事合

同，从而废止了“民事合同法令”。2005 年 6 月 14 日，越南第 11
届国会第 7 次会议通过民法典的重大修改后，出台了新的民法典，

该法典规定：“民法典规定个人、法人及其他主体之间民事行为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准则；规定各民事主体在民事、婚姻家庭、经营、

商业贸易以及劳动关系（以下统一称为民事关系）中的人身和财产

方面的权利和义务”② 。由此可见，该条款已明确指出了民法典调

整包括民事（狭义）、商事或经济、劳动关系在内的一切民事关系

（广义）。在民法典第三编“民事义务与民事合同”规定债的一

般内容，相当于债法总则③ ；规定了合同的“订立、履行、修改和

①  越南的“越南航海法”、“贸易法”、“越南民用航空法”、“银行法”、“保 
险法”等法律（令）也具有关于特殊的商事合同法。除了法律规定，越南
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法律的行政规章细则法律规定。

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1条第 1款

③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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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专门体现合同一般性内容，类似于合同总则① 。另外，该

法典也对具体合同类型做了“通用民事合同”分别规定，同于合同

分则② 。除了债的总则，越南民法典还规定了合同以外的其他债之

内容③ 。越南民法典已经设立一篇专门规定合同关系，内容充分体

现了对合同关系的统一调整，且框架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国家极为相

似④ 。此外，为顺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更好地融入世界经

济，在新民法典出台的同时，越南国会通过了新商法典或称为贸易

法，以此代替 1997 年 5 月 10 日颁布的贸易法。从新的商法典框架

内容看，规定了总则、货物买卖、服务提供、贸易促进、贸易中介

活动、其他贸易活动、贸易制裁与贸易纠纷解决、贸易违法处理、

执行条款，共 9 章 324 条，完全适用于调整商事领域内的贸易活

动，由此，越南形成了民商分立的格局。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

第 49 号 / NQ / TW 关于司法改革战略的决议还明确确立：为了填

补法律漏洞，加以法律统一适用，必须加强实践判例地总结，把案

例称为法院的法律渊源。从此，越南法律除了行政法规与规章和司

法解释也称为某些商事合同的规范。越南政府及其所属部、委已经

颁布了大约成百条有关商事合同问题的规定。最近，越南最高人民

法院商事法院（还称为经济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可以成为商事合同

法律的构成部分。

从越南合同立法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当年越南合同法体例已

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新民法典和新商法典同时并存，实

行民商分立模式，在两法典有关民事活动与商事活动的规定中均涉

及合同的内容。其二以民事法典为基本法，将民事合同的整体内容

和商事合同的一般内容纳入该法典框架中的相关章节，而没有颁布

单行的合同立法。其三在调整合同关系时，需要分清是民事合同还

是商事合同，如果是商事合同优先适用商法有关合同的特别规定，

在民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则适用民法典关于民事合同的一般规

则。越南学者曾经指出，“在调整贸易关系时，首先适用 2005 年

颁布的专门法律‘贸易法’，如果关门法律没有规定则适用 2005

①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第七节

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八章

③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

④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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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颁布的‘民事法’的各种规定”① 。

2015 年 1 月 2 日越南政府颁布第 01 / Q -TTg 号关于民法典修

改草案的人民征求意见，展开对于越南民法典的大量修改工作。从

此草案可以看出越南合同法律的发展趋向就是所有合同的基本原则

规范于民法典，特别法如贸易法、建筑法、土地法等规范特别合同

的规定。总之，越南合同法跟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更多相似

点，遵守“基本法和特别法”的原则。

（二）中国合同法的模式选择

中国采取统一“合同法”模式，在分析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从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合同法做起才可以对中国的合同法发展过程全

面地了解。改革开放开始的 80 年代，中国已经颁布了“经济合同

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及相关条例、实施细

则对合同法制定建设，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繁荣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

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三部合同法及其与经济发展不

相适应的条例、细则被废止或被新的法律所取代。中国现实行统一

的“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一）、（二）；“民法通

则”及其最高法院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合同的

规定，“担保法”和司法解释的意见中对于担保合同的规定；“保

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和其他法中有关合同的规定② 。据统

计，中国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与规章中，有四百

余件对合同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及

批准、登记、备案、签证、公正、鉴证盖章、合同使用的文字、合

同的解除等各有规定。构成中国“合同法”的范畴，除了法律还

①  Nguyễn Viết Tý “Vấn đề áp dụng “Bộ luật dân sự” trong điều chỉnh quan hệ 
hợp đồng thương mại” Tạp chí Đại học Vân Nam số 5 năm 2009.阮曰子（译
者：米良）：《在调整贸易合同关系中试用“民事法”的问题》，云南大
学学报，2009年第 5期。

②  例如：“海商法”、“担保法”、“保险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
标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拍卖法”、“合伙企业法”、“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对海上运输、海上保
险、保证、定金、保险、著作权的许可适用、专利权的转让、注册商标的
转让、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拍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等合同分别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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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诸多的地方政府法规和四种其他文件① ，具体包括：（1）对

法律全面系统的解释；（2）对具体合同、某项法律制度的系统解

释；（3）对具体案件的个案解释。除了上面所阐述的法律构成部

分，在中国还有地方性规章、法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及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委员会分别制定与发布。

二、越南与中国合同法主要制度的比较

越南与中国在较长时间执行计划经济，所以在刚转到市场经济

时期，经济体制和法律有一段时间不相适应。从越南和中国的合同

法律的发展过程，越南和中国法律尽管都非常强调缔约自由的原

则，但是该原则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因为法律是国家对所有人

的行为规范的管理工具，则合同法是各主体之间交易的法理工具，

所以合同法要保证一个主体的自由，不得侵犯其他主体或公共利

益。越南与中国的合同法律都是体现该特点，就是强调缔约自由，

并且也强调缔约自由的干预与限制的原则。

因为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立的最根本的构成要件，所以越南和

中国合同法都具有具体的规定。除了要约和承诺，其他规范如合同

成立的时间、地点，合同内容与形式也是合同效力的影响，所以两

国的合同法都具有详细的规范② 。

①  有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 1987年 3月 3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颁发了“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释文件问题的批复”的规
定，该文件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地方各级法院不宜制定；依据 2007年 3
月 2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 2条，人民
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公布有关的
司法解释。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07年施
行）第 6条第 1款，则司法解释的表现形式有：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
的四种。

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393条规定：“如果要约方明确规定了撤销
订立合同的要约之权利，则其可行驶该权利，但必须通知受要约方，只有
当受要约方在对要约作出承诺之前收到该通知才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8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
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第 19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
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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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是合同法的重要制度，通过合同履行各方当事人可以

达到营利目的。为了让合同顺利地履行，越南和中国的合同法都规

定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如如约履行、按数量、质量、种类、期限、

结算方式等协商履行。商事合同是商人之间或商人与个人之间所订

立的合同，合同具有连续性、循环性，合同履行是一种过程，会影

响到很多主体，所以越南和中国的合同法强调忠实履行的原则。因

为只能通过忠实、合作地履行，商人才可以维持合同履行，达到营

利目的① 。

因为合同履行是一个过程，跟其他人有关系，所以法律除了要

保护其他人的合法利益还要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侵犯，所以越南和中

国的合同法都具有抗辩权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规范。在抗辩权制度

中，越南法律跟中国法律的规范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保护第三人的

合法利益基本上是相似的② 。

越南和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合同是指“有关当事人之间基于

合意而设立、变更和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协议”。由此可见，

合同变更是合同法的主要制度。越南法律和中国法律对于合同变更

和解除都有共同的规范，就是合同关系已经存在，但是因为具有重

大误解、适用欺骗手段或胁迫行为等，使得合同变更。两国法律都

具有类似规定，因为这些因素都导致合同订立不公平，各主体之间

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3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
要约人。”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397条规定“要约方规定承诺期限的，则只
在有该期限内做出承诺方式有效。”

①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412条关于民事合同履行原则规定“合同履
行按照如下规则：（1）按要约、标的、数量、种类、期限、方式和其他
约定地履行；（2）必须遵守诚实、合作、守信、以各方最高的利益、保
证互相信任地原来原则；（3）不能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人的
合法权利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
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293条规定：“债务人经债权人同意可以委
托第三人代为履行民事债务，但必须向第三人承担因第三人不履行或不正
确履行民事债务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6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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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合同变更有时候也是已经履行一部分，但是出现新情形，

而影响合同履行、或当事人一方的合法权利，都可以使得合同变

更。

合同解除的制度在越南法律和中国法律都有共同的规范，合同

解除后使得合同终止。两国都规定几种解除，就是协商解除、约定

解除或者法定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都跟合同无效一样，就是

双方返还财产或按财产价格返还① 。

合同无效和违约责任是合同法的重要制度。七篇越南民法典

中，就有六篇具有违约责任的法律规范。对于商事合同，除了民法

典，商法典也有相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因为越南是民商分立的立法

模式，所以商事合同的违约责任主要是适用商法规则规范的；而中

国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所以违约责任，商事合同或民事合同都

按照民法规则而规范。这也是越南法律和中国法律的巨大区别。评

价两国的违约责任制度，哪个国家的法律规范更为完善实在太难，

两个国家的法律都具有自己的缺点和优势。越南法律对于商事合同

的违约责任体制适用商法规则规范，应该是符合的，因为商事合同

是因商事交易而订立的，所以使用商事规则是合适的。但是，适用

方面则比较复杂，导致随意的现象。中国的法律对于商事合同和民

事合同的违约责任制度规定是统一的，优点是法律适用得以简化、

便于司法，但也统一提高了非商事主体的商事义务，或降低了商事

主体应承担的商事义务。

总之，越南与中国合同法的主要制度除了相似规范还具有区别

规范。两国的区别规范主要来源于两国合同法的立法模式选择。两

国的法律规定都是具有上述所分析过的优点和弱点。两国经贸来往

日益频繁，加强两国的法律交流并且互相借鉴除了有利于两国商人

在法律方面互相理解，在两国的法律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93条第 1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
同”

 越南法律关于民事合同解除规定：“（1）如果双方已协商或者法律具有
规定在某种情况可以接触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利解除合同并不需要损失
赔偿（2）合同解除权一方及时向对方通知有关合同解除消息，如果不通
知而造成损害要损害赔偿；（3）合同解除时，合同订立无效并各方返还
财产；如果不能实物返还，按照价值返还（4）合同解除有过错的一方要
合同损失赔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425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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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与中国的合同法律不足与借鉴

中国合同法采取单行立法加“合同法司法解释”补充规定统一

调整民商事合同的立法模式，实现了合同调整规则的一致性，在法

律适用增加简单、方便、符合现实生活需要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要

求。中国合同法除了法律与“司法解释”还以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

完整配套，使具有特别交易关系的合同有了特别法的调整。从立法

传统看来，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合同法的

内部结构中已经体现了成文法所要求的理性思维，严密逻辑，规范

结构的风格。合同法分成总则、分则构成形式。总则部分主要规定

合同的基本原则，分则部分规定十五种典型的合同的法律规定。有

关特殊的商事合同，中国采取基本法与特别法原合同法与特别法，

如合同法与担保法关于担保合同的规定；合同法与保险法关于保险

合同的规定；合同法与银行法关于信用合同的规定等。这些规定都

充分反应了合同法制度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立

法结构和内容。但是中国合同法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合同法作为民

法的组成部分，应该形成以民法典为基本法，由合同法作出具体规

定，或者在民法典中某篇章直接规定合同内容的逻辑关系。从中国

目前的立法模式，则是无民法典，只有一部民法通则，且民法通则

条文所体现的内容极为粗略，充其量只能是民法典的一个大纲。对

于合同的规定中，民法通则仅于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二节债权，一般

规定了合同概念、履行、担保、转让，在第六章民事责任中规定了

违反合同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内容，且这些基本内容在现行“合同

法”中已有体现并得到完善。因而，合同法的基本法即是合同法本

身，现行民法通则根本不能代替民法典作为合同法的基本法。在二

者关系上，民法通则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对合同关系基本起不到规

范作用。

越南在其民法典出台之前，一直以两法令调整合同关系，仍然

忽视了民法作为合同法基础的逻辑结构。但民法典出台后，尤其是

新民法典和新商法典的颁布实施，彻底改变了由单行法令各自调整

合同关系的不足。新民法典第三篇的规定于结构上呈债总、债分、

合同总、合同分之布局，其条理清晰、层级有序，于数量比例上合

同法内容最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在该篇中的地位，于民事合同概

念及各具体内容规定，体现出民法典中的合同适用于所有合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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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而不区分是经济合同、狭义民事合同还是其他合同。越南国会

在实施民法典的 45/2005/QH11 号决议中明确将合同的一般性规定

从新商法典中搬出，意味着在新民法典已有合同一般性规定的基础

上，新商法典无须再作重复规定，而只需规定商法特有的内容。

可见，越南在民商分立模式前提下，形成了以新民法典为基本

法，在其专章节中规定合同法具体内容，以新商法典及其他法律法

规相关规定为补充并优先适用的合同立法体例，具有民商事合同合

一调整的特点。这种立法体例妥善调整了民法、商法、合同法的关

系，理顺了新民法典对债、民事义务、合同的规范。其内部和外部

关系均符合从“一般到特殊”，“抽象到具体”的结构要求。

由此可见，越南与中国的合同法律规定都按照从“基本法”到

“特别法”；“一般法”到“特别法”的立法体例模式。但是，在

合同法，特别是在商事合同法中有所不同，因为越南合同法的基本

法在越南民法典第七篇有所规定，贸易法和其他商事的单行法是特

别法。但是中国关于合同法，特别是商事合同领域，合同法作为基

本法，而其他商事领域的单行法成为特别法律。中国至今还没有颁

布民法典而采用民法通则和民商合一的法律模式。尽管越南与中国

在合同法改革过程中，到现在都没有把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区分，

但是因为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合同主体和内容不相似，所以实际

上，法律适用对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是不可避免的。按照越南法律

模式，对于商事合同的主体比中国的法律更明确，因为在贸易法对

于“商人”、“商行为”具有具体规定，而中国合同法没有该规定，

所以对于商事合同的主体单纯属于理论概念而不是法律规定。

结  论

因为越南与中国都是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体制都非常相似，所以合同法方面也是具有许多共同点的。在研

究两国合同法律的比较，可以看出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两国的合同

法律规定，特别是商事合同法律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法律也

不断地完备。越南和中国都经过较长时间执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

一转到市场经济，有一段时间市场体制和法律不太适应市场的发展

规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特别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

的趋势，两国法律具有重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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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法律，越南和中国的合同法律也随着市场

体制而迅速变化。两国的合同法律方面的最大差异就是，越南把合

同法设在民法典，其中有关商事合同法律的特殊性由商法典规范。

在越南的民法典和商法典共同颁布的背景下，越南走向民商分立的

立法模式。至于中国，面对市场要求，已把调整商事合同与民事合

同的法律规定统一在单行的合同法里。

总体看来，越南和中国的合同法律规定还在不断地完善过程

中。随着两国的市场体制的加强，两国的合同法也需要不断地改

善。越南的合同法在理论方面还没有明确解决基本法和特别法之间

的关系，所以导致法律适用的随意现象。经过比较中国和越南的合

同法律可以指出，越南法律的优点在于对于商事合同的特殊规定，

如果民法典没有规定，或者不符合商事性质，可以按照商法规则解

决。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也存在缺点，就是法律适用复杂、随意。中

国的合同法在法律适用可以解决简单、快捷因素，但是也是存在的

缺点。为了克服合同法律适用问题，越南学者也提出颁布统一合同

法模式，但是这种观点，赞同的比率不高。

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合同法律规定设立在民法典和其他单行法。

中国除了统一合同法，在其他商事法律如担保法、银行法等还具有

合同的规定。对于越南来讲，最基本的问题是明确确定有关合同法

律的机构、基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规定，而不是提出将合同法律规

定为单个或多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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